
介紹 

嚴重偏離商業利益的政治制度，仍然是香港人充分享有國際人權公約所規定的

勞工權利的主要障礙。勞工法例的框架仍存在重大漏洞，其中包括有缺陷的反

人口販運法，沒有規定工作時間和生活工資的規定；對非正式工人的保障不足; 

針對反工會歧視的民事補償不足；沒有集體談判的法定程序；對罷工工人的保

護不力。 

妨礙實現勞工權利的因素 

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的選舉權只限於一小部分的香港公民，其中大部分來

自大公司和專業團體。立法機構中的功能選區議席也給商業精英帶來特權，並

且使得沒有特權的平民在政治過程中得不到重視和保護。沒有普選會不利於經

濟和社會權利的實現，而以商業利益為主的政府是香港勞動法落後的最重要因

素。 

建議：香港職工會聯盟敦促香港特區政府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推動建立一個真

正 

民主的治理體系。 

工作權利（《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 

香港特區法律沒有充分涵蓋強迫勞工罪。許多外籍家庭傭工（外傭）已被其母

國的中介公司機構收取約 7 個月的工資。他們經常被迫在債務合同下工作，使

他們容易受到各種身體、性和其他虐待。香港入境處專門針對外傭實施的「兩

週規則」和「同住規定」繼續使外傭容易遭受剝削和強迫勞動，並且導致現代

形式的奴隸制和人口販運。 

建議：香港職工會聯盟敦促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全面的反人口販運立法，將販毒

活動定為犯罪。 

公正和有利的工作條件的權利（《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 

沒有關於工作時間的規定等等 

香港擁有世界上最長的工作時間，根據瑞士聯合銀行的數據，2015 年的平均工

作時間為 2,600 小時。更糟糕的是，政府任命的委員會在 2017 年指，超過 55

萬或近 20％的私營部門僱員必須無償加班。此外，香港沒有關於休息時間的法

律，令一些工人不得不無間斷連續工作超過 10 個小時。遺憾的是，儘管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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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多次呼籲，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拒絕立法規管工作時間，

加班費和休息時間。 

 

沒有關於生活工資的立法 

法定最低工資於 2011 年 5 月推出，但迄今未能使低收入工人擺脫貧困。 從一

開始，香港特區政府沒有確保所有工人獲得體面薪酬的打算，並拒絕調整最低

工資至符合僱員及其家屬基本需求的水平。目前，法定最低工資標準為 34.5 港

元（4.4 美元），低於 2011 年的實際工資水平。假設每天工作 8 小時，這意味著

每月收入 7,200 港元（920 美元），即使支持一對夫婦也是不夠的，更不用說一

個典型的 4 人家庭了。 

 

對非正式工人的保護不足 

根據“僱傭條例”，「連續性合約僱員」有權享有休息日，帶薪假期及年假，產假

及工資，疾病津貼及遣散費等福利。由於現行法律條文的漏洞，無良雇主可以

不正常的工作時間模式逃避僱主責任。此外，獲得勞工權益的可能，取決於工

人的僱員身份。當工人的身份不清晰，令工人無法享有本身應得的勞工權利。

在現時以非正式工的方式聘用的工人，例如中介聘用，自由業工作和「經濟上

依賴的自僱」人士，就因分類上未能清晰反映僱傭闔係，而不受勞工法例的保

障。剝奪非典型工人的某些權利與國際勞工標準不一致，但香港特區政府從未

表現出任何認真的努力來彌補這些差距。 

 

建議：香港職工會聯盟呼籲香港特區政府立法： 

1. 調節工作時間，加班費和休息時間; 

2. 確保所有工人獲得體面的報酬; 和 

3. 擴大法定保護範圍，以非標準條款覆蓋所有工人。 

 

 

工會權利（《公約》第 8 條） 

 

對反工會歧視的保護不力 

雖然反工會歧視在香港特區屬刑事罪行，但成功檢控的案例卻很少（自 1974 年

頒布以來只有兩宗），因為證明僱主在刑事法律程序中的秘密意圖極為困難。雖

然因工會成員資格或活動而被解僱的僱員可獲賠償，但沒有關於其他形式受害

的民事補救措施的規定。此外，法院不得在未經僱主同意的情況下作出復職命

令，可以預期，對因參與工會活動而被解聘的工人，企業將不予恢復或重新聘

用。香港特區政府曾於 2000 年承諾廢除這項荒謬的條文，但令人遺憾的是，直



至今日，這項修正案尚未制定成為法例。由於法定保護力度薄弱，歧視工會的

個案時有發生。 

 

沒有法定的集體談判條款 

國際勞工組織第 98 號公約，未經修改就適用於香港，但香港政府從未表現出任

何鼓勵工會參與和集體談判的誠意。儘管自 1998 年以來國際勞工組織一再呼

籲，香港政府仍然一直拒絕立法，制定客觀程序以確定工會的代表地位，以進

行集體談判。香港政府更積極勸阻和拒絕提供集體談判的法律框架，導致香港

工會的代表率低，而集體協議所涵蓋工人也少於 1％。僱主拒絕與工會進行善

意談判，無可避免地妨礙工人享有通過工會活動促進和保護他們利益的權利。 

 

缺乏對罷工工作者的工作保護 

雖然《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了罷工權，但香港勞工法例對參與罷工的工人

的保護很少，甚至沒有。終審法院於 2012 年裁決確認，參加工會發起的罷工，

可能很少成為《僱傭條例》第 4A 部分下的工會活動，而受到保護。條例提供的

唯一保護是，條例阻止僱主立即罷免罷工工人，但法律中並沒有禁止雇主通過

通知終止合同。 

 

建議：香港職工會聯盟敦促香港特區政府立法： 

1. 就各種形式的反工會歧視提供適當的民事補救辦法; 

2. 制定集體談判的法定程序; 

3. 和加強對罷工工作者的工作保護。 

 


